附件

重点任务分工

	序号
	工  作  内  容
	牵头部门
	配合部门

	1
	建成我市电子政务内网政府系统业务网，覆盖各区县政府以及市政府所属部门，实现各部门电子政务内网全面接入。
	市政府办公厅
	

	2
	加快推动各部门接入政务外网平台，形成市、区县、乡镇街道、村（居委会）全覆盖的电子政务外网平台，促进政务外网信息资源整合利用和数据共享。
	市工业和信息化委
	天津市电子政务信息与网络中心

	3
	完善电子政务信息安全保障体系，切实加强信息安全保障能力。
	市工业和信息化委
	市保密局、

市公安局

	4
	积极推动各部门业务专网应用迁移和网络对接。
	市政府办公厅
	市工业和信息化委、

市财政局、

市发展改革委

	5
	推进政务信息资源开放共享；加快人口、法人、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、宏观经济等基础信息资源库共建共享；促进各部门可开放的信息资源分别在电子政务内网、外网平台上的普遍共享。建立制度体系，依法加强全市资源信息共享。
	市工业和信息化委、

市政府办公厅
	市财政局、

市发展改革委、

市市场监管委、

市公安局、

市统计局、

市规划局

	6
	建设领导决策信息化支持平台，为政府决策提供全面准确便捷的信息服务，开展统计分析、预测预警和评估研判。
	市工业和信息化委、

市政府办公厅
	

	7
	进一步建设完善全市政府网站体系，逐步完成已有各政府网站向统一平台的迁移。
	市政府办公厅
	市工业和信息化委

	8
	搭建基于云计算的电子政务公共平台，为全市各政务部门提供服务。
	市工业和信息化委
	天津市电子政务信息与网络中心

	9
	推进重点行业领域信息化工程项目建设，在社会保障、公共安全、社会信用、市场监管、食品药品安全、医疗卫生、国民教育、劳动就业、养老服务等方面深入开展跨地区跨部门协同应用。
	市工业和信息化委
	

	10
	加强政府重点工作督查督办，通过信息化管理实现工作落实全过程动态跟踪、督促检查、及时反馈、绩效考核，形成事前事中事后管理机制，切实提高督查督办水平。
	市政府办公厅
	

	11
	进一步健全我市应急平台体系，加强各级应急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，健全应急平台标准规范和运行机制。
	市政府应急办
	

	12
	完善办公业务应用，强化权力全流程网上运行，切实提高行政效能和依法行政水平；围绕服务型政府建设，不断提升政府网上公共服务水平。
	市政府办公厅
	

	13
	完善标准规范和制度规定，开展我市电子政务建设应用相关标准规范研究，制定电子政务基础资源统建共享办法，制定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办法，建立信息共享制度。
	市工业和信息化委
	

	14
	建立部门联合推进机制, 建立全市电子政务建设归口管理机制，开展电子政务绩效评估。
	市政府办公厅、

市发展改革委、

市工业和信息化委、

市财政局
	市监察局、

市审计局、

市发展改革委、

市公安局

	15
	制定相关的技术标准与规范，加强安全可靠产品的研发及推广应用，加强政策引导，在我市政府网络及关键业务系统等使用财政资金的领域，优先采用国产软硬件产品。
	市工业和信息化委、

市财政局、

市发展改革委
	


